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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 Gengsong’s Trial Verdict  
2008-02-05  
Hangzhou Municipal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Lü Gengsong] Zhejiang rights defender Lu Gengsong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on August 24, 2007, for publishing articles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him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and 
one year of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The Chinese original is link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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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耿松案】浙江维权人士吕耿松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政府于2007年8月2
4日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08年1月22日杭州中级人民法院以同
一罪名判处吕耿松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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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杭刑初字第29号 

 
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吕耿松，男，1956年1月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大学文化，无
业，住杭州市西湖区九莲新村31幢110号108室，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于2007年8月2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煽动颠覆国
家政权罪于同年9月29日被逮捕。现押于杭州市西湖区看守所。 
 
辩护人莫少平、丁锡奎、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以杭检刑诉【2007】486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吕耿松犯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2008年1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 
成合议庭，于2008年1月22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
派代理检察院刘小兵、贾驭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吕耿松极其辩护人莫少平、 
丁锡奎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吕耿松自2004年起，在其住处使用电脑撰写文章
，先后以发送电子邮件投稿或使用加密代理软件连接境外网站直接发帖等方式， 
在“多维博客”、“博讯新闻网”、“未来中国论坛”等境外网站发表《民主西进——
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独裁白皮书》、《公安部还是私安部--论警 
察国家化》、《论中国当代黑社会的社会基础》等署名文章，公然诋毁、侮辱、

攻击我国的国家政权，宣传、煽动仇恨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为支持上述指控，公诉机关当庭出具搜查证、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文件清单、

电脑硬盘、电脑截屏记录，电子数据鉴定书以及被告人吕耿松的供述的证据。起

诉认 
为被告人吕耿松的上述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

款之规定，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提请本院依法惩处。 
 
被告人吕耿松极其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吕耿松在境外互联网网站上发表文章及文

章内容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但辩解辩护均认为，吕耿松发表文章是行使宪法赋

予的 
言论自由权利，文章中没有以造谣，诽谤的形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辩护人还提

出，起诉指控的事实是对吕耿松文章的断章取义。吕耿松极其辩护人均要求宣告

吕耿 松无罪。 
 
经审理查明：2004年以来，被告人吕耿松在其住处先后以发送电子邮件投稿或使
用加密代理软件连接境外网站直接发帖等方式，在“多维博客”、“博讯新闻 
网”、“未来中国论坛”等境外网站公开发表其撰写的《民主西进——
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六•四与中国军队——
再论军队国家化》、《“社会主义和谐 
社会”自掴耳光》、《论国家机器国家化》、《公安部还是私安部——
论警察国家化》、《关于民运与维权的思考》、《陈树庆是如何“煽动颠覆国家
政权”的》、 
《独裁白皮书》、《从萧利斌事件看中国的“多党合作制”》、《从杭州郊区农村
的选举看温家宝的“直接选举条件不成熟”》、《丁有根贿选与中国公民不合作运 
动》、《张德江与张敬尧、赵尔丰》、《如何消弭公民维权运动中的分歧》、《

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是基督徒和民运人士的共同信仰——
与余杰先生商榷》、《论中 
国当代黑社会的社会基础》、《评中共新政改提纲》、《中国武警是一支什么样

的队伍？——再论警察国家化》、《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
政法委》等署名文章。 



在上述文章中，被告人吕耿松诽谤我国的国家政权，宣称：“这样的多党合作制
，给中共独裁延长了寿命，因而它对中国也是一种罪孽”，“如果这样也算合作的 
话，那么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多党合作制’，因为它不如法西斯简单明了”，还诋
毁我国国家政权是伪政权：“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中 
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共所建立的政府理所当然是中国的
伪政府，就像当年的‘满洲国’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是伪政府”。吕耿松还在 
文章中提出“无论是维权人士，还是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宗
教活动人士，都应该携起手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把矛头对准万恶的专制制

度， 
这几股力量应该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融合、整合，最后形成一支足以与专制当局

相抗衡的的民间力量”，“三大力量的汇合及公民维权运动的升级，对风雨飘摇中
的 
共产党政权形成了强烈的震撼。这个腐而又朽的老大帝国，就像一幢经年失修的

破房子，只要在门槛上猛力踏一脚，整幢房子就会垮下来”等，公然以造谣、诽
谤等 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上诉事实有下列庭审举证，质证的证据证实，本院予以确认： 
 
（1）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移送案件通
知书证实，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于2007年3月，在工作中发现互联网上经常
出现署名“吕耿松”的文章，文章中有大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内容，遂予立案侦
查。 
 
（2）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搜查证，搜查笔录及录像和照片、扣押物品文件
清单、发还物品清单证实，公安机关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依法对被告人吕耿松的

卧室 及活动场所进行搜查，当场提取《中国最大特务组织——
政法委》一文打印稿，电脑硬盘（品牌：Seagajc）一只，银行取款回单等物品。 
 
（3）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分局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证实，公安机关于2007年8月24
日，在见证人的见证下，对被告人吕耿松男客厅靠窗处的计算机一台，进行 
了以下操作：打开主机，拆下硬盘（品牌Seagate，序列号：S/N：5J330J），将
该硬盘作为源盘接入DC-8200高速复制机，用自备全新 
Seagate品牌硬盘（序列号：S/N：SJSAFO5A）作为目标盘，接入DC-
2800高速硬盘复印机，从上午10时开始复制至中午11时结束，共 
耗时约1小时，整个复制过程不会对源盘数据进行任何修改，复制完成后将源盘
封存。 
 
（4）物证电脑硬盘一块（品牌Seagate，序列号：S/N：5J330J），经当庭辨认质
证确认系侦查机关从被告人吕耿松家中的计算机上拆卸所得。 
 
（5）杭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出具的杭公安签字【2007】第000
15号、第00014号电子数据鉴定书证实，该局对杭州市西湖区分局送 
检的序列号为S/N：5JSAFO5A的硬盘进行鉴定，发现送检的硬盘中储存有名为《



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政法委》、《丁有根贿选与中国公民不合作运 
动》、《吕根松简介》、《关于民运与维权的思考》、《论国家机器国家化》等

文章和《胡锦涛在2005》、《从杭州郊区农村的选举看温家宝的“直接选举条件 
不成熟”》等文件碎片，并存储有加密代理上网软件和“民主论坛”、“大纪元”等境
外网站的电子邮件地址。 
 
（6）杭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出具的网上信息查证情况、远程

勘验工作记录证实，该局在互联网上针对署名吕耿松的文章《民主西进——
有感于陈 水扁总统唱国歌》、《六•四与中国军队——
再论军队国家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掴耳光》、《论国家机器国家化》
、《是公安部还是私安部——论警察 
国家化》、《关于民运与维权的思考》、《陈树庆是如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独裁白皮书》、《从萧利彬事件看中国的“多党合作制”》、《从杭州郊 
区农村的选举看温家宝的“直接选举条件不成熟”》、《丁有根贿选与中国公民不
合作运动》、《胡锦涛在2005年》、《张德江与张敬尧、赵尔丰》、《如何消 
弥公民维权运动中的分歧》、《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的基督徒和民运人士的共同

信仰——
与余杰先生商榷》、《论中国当代黑社会的社会基础》、《评中共新政改提 
纲》、《中国武警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
再论警察国家化》、《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
政法委》等文章实施远程勘验，发现上述文章出现在“多维博客”、 
“博讯新闻网”、“未来中国论坛”、“关注中国中心”、“大纪元”、“北京之春”、“明
见”、“自由圣火”、“民主通讯”、“争鸣”、“西藏论坛”等11 
个境外网站，共获取了61份网页文档及相应的浏览量、跟贴量，并刻录成光盘。 
 
（7）杭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从境外网站上截取署名“吕耿松”的
文章《民主西进——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六•四与中国军队——再论 
军队国家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掴耳光》、《论国家机器国家化》、《
是公安部还是私安部——
论警察国家化》、《关于民运与维权的思考》、《陈树庆 
是如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独裁白皮书》、《从萧利彬事件看中国的“多
党合作制”》等20余篇，经被告人吕耿松辨认，确认上述文章是其撰写，内容 
未被修改过。 
 
（8）被告人吕耿松供认，其撰写并用电子邮件投稿或用加密代理软件在境外网

站发贴的方式，其境外网站上公开发表《民主西进——
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 《六•四与中国军队——
再论军队国家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掴耳光》、《论国家机器国家化》
、《是公安部还是私安部——论警察国家化》、《关于民 
运与维权的思考》、《陈树庆是如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独裁白皮书》
、《从萧利彬事件看中国的“多党合作制”》等署名文章，其所供情节与前述证据 
反映的情况相符。 
 



另户籍证明、抓获经过等证据在案证实被告人吕耿松的基本身份、归案经过等事

实。 
 
关于辩解辩护理由，经审理查明：（1）公诉机关在庭审质证阶段，当庭摘要宣

读了吕耿松的文章，吕耿松当庭对公诉机关宣读的文章内容的真实性没有异议，

确认 
是其所撰写，并体现了其在文章中意欲表达的观点和目的。本院认为，公诉机关

所摘要选用的原文所体现的内容与吕耿松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内容、观点一致，

并没 
有歪曲、篡改文章原有之义，故辩护人辩称起诉书指控事实系对吕耿松文章的断

章取义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我国宪法在规定言论自由是公民

的基 
本权利的同时，还规定“公民必须遵守法律，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

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被告人吕耿松
在文 
章中，诽谤“中共所建立的政府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伪政府，就象当年的‘满洲国’和
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是伪政府”，煽动“这是黎明前黑暗，民主运动的高潮很 
快就会来临，以胡锦涛为首中共专制集团任何螳臂挡车之举都是徒劳的”、“三大
力量的汇合及公民维权运动的升级，对风雨飘摇的共产党政权形成了强烈的震撼

。 
这个腐而朽的老大帝国，就象一幢经年失修的破房子，只要在门槛上猛力踏一脚

，整幢房子就会垮坍下来“，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已触犯法律、构成

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关于吕耿松发表文章的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文章中

没有以造谣、诽谤的形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辩解辩护意见，不能成立，不予采

纳。 本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吕耿松采用在网上发表文章造谣、诽谤等方式，向公众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依法

应予 
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

五条第三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

如 下： 
 
一、被告人吕耿松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

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

自2007年8月24日起至2011年8月23日止）。 
 
二、犯罪工具电脑硬盘一块（品牌：Seagate,序列号：S/N：5J330J）予以没收，
上缴国库。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起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  鲍一路 
审判员  朱敏明 

代理审判员  刘宏水 

二OO八年二月五日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盖章）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书记员诸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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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ü Gengsong’s Appeal Ruling 
2008-04-07  
Zhejiang Provincial Higher People’s Court  
 

[Lü Gengsong] Zhejiang rights defender Lu Gengsong wa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on August 24, 2007 for publishing articles critical 
of the government. The court convicted and sentenced him to four years in prison and 
one year of deprivation of political rights. Lu appealed. On April 7, 2008, the Zhejiang 
Provincial Higher People’s Court upheld the trial verdict. The original Chinese ruling is 
linked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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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4-07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吕 
耿松案】浙江维权人士吕耿松因在互联网上发表文章批评政府于2007年8月24日
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2008年1月22日杭州中级人民 
法院以同一罪名判处吕耿松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吕耿松不服，提出

上诉。2008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终审 决定。 

  

浙江省高浙江省高浙江省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级人民法院级人民法院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刑事裁定刑事裁定刑事裁定书书书书 

（2008）浙刑二终字第43号 

原公诉机关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上 
诉人（原审被告人）吕耿松，男，1956年1月7日出生，汉族，浙江省杭州市人，
大学文化，无业，住杭州市西湖区九莲新村31幢110号108室。因涉嫌 
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非法持有国家机密罪于2007年8月24日被刑事拘留，因
涉嫌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同年9月29日被逮捕。现押杭州市西湖区看守 所。 



辩护人莫少平、丁锡奎，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吕耿松犯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罪一案，于2008年2月5日作出（2008）杭刑初字第29号刑事判决。吕耿
松不服，提出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 
辩护人的意见，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原判认定，2004年以来，被告人吕耿松在其住处先后以发送电子邮件投稿 
或使用加密代理软件连接境外网站直接发贴等方式，在“多维博客”、“博讯新闻网
”、“未来中国论坛”等境外网站公开发表其撰写的《民主西进——有感于陈水 
扁总统唱国歌》、《六?四与中国军队——
再论军队国家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自捆耳光》、《论国家机器国家化》
、《公安部还是私安部——论警察国家 
化》、《关于民运与维权的思考》、《陈树庆是如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
、《独裁白皮书》、《从萧利彬事件看中国的“多党合作制”)).《从杭州郊区 
农村的选举看温家宝的“直接选举条件不成熟”》、《丁有根贿选与中国公民不合
作运动》、《张德江与张敬尧、赵尔丰》、《如何消弹公民维权运动中的分歧》

、 《为自由和人权而奋斗是基督徒和民运人士的共同信仰——
与余杰先生商榷》、《论中国当代黑社会的社会基础》、《评中共新政改提纲》

、《中国武警是一支什么 样的队伍？——
再论警察国家化》、《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
政法委》等署名文章。在上述文章中，被告人吕耿松诽谤我国的国家政权，宣称

：“这样的多党合作 
制，给中共独裁延长了寿命，因而它对中国也是一种罪孽”,“如果这也算合作的话
，那么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多党合作制’，因为它不如法西斯简单明了”，还 
低毁我国国家政权是伪政权：“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唯一合法的政府，，那么，
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从法统的层面看，这个‘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中华民国 
政府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共所建立的政府理所当然是中国的伪政府，
就象当年的‘满州国’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是伪政府”。吕耿松还在文章中 
提出，“无论是维权人士，还是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宗教活
动人士，都应该携起手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把矛头对准万恶的专制制度。

这几 
股力量应该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融合、整合，最后形成一支足以与专制当局相抗

衡的民间力量”,“三大力量的汇合及公民维权运动的升级、对风雨飘摇中的共产党 
政权形成了强烈的震撼。这个腐而又朽的老大帝国，就象一幢经年失修的破房子

，只要在门槛上猛力踏一脚，整幢房子就会垮坍下来”等，公然以造谣、诽谤等
方 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原审根据上述犯罪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

五十六条第一 
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1）破告人吕耿
松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犯罪



工具 
电脑硬盘一块（品牌：Seagate，序列号：S入：5J330J）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吕耿松对原判认定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其上 
诉提出，其发表文章属于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其所撰写的文章是以大量的事实

、历史证据和科学的学术论据为基础的，没有以造谣、诽谤的方式攻击国家政权

，没 
有侵犯国家利益。其辩护人提出，一审判决列举的文章内容仅仅是吕耿松个人所

表达的观点、看法或评价，不是捏造事实，且这属于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问题

；并 
提出，一审判决仅以吕耿松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中的18篇来认定其构成犯
罪，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上诉与辩护均要求宣告无罪。此外，辩护人还对二

审 
是否开庭审理和合议庭组成等程序问题提出异议。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吕耿松

的犯罪事实有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移送

案件 
通知书、搜查证、搜查笔录及录像、照片、扣押物品文件清单、发还物品清单、

现场勘查笔录及照片，杭州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分局（杭公信安鉴字 
［2007］第000巧号、第00014号）电子数据鉴定书、网上信息查证情况、远程勘

验工作记录及电脑截屏记录，电脑硬盘（品牌：seagate，序列 
号：5J3300J）等证据证实。被告人吕耿松对其撰写并用电子邮件投稿或者使用加

密代理软件在境外网站发帖的方式，在境外网站上公开发表《民主西进—— 
有感于陈水扁总统唱国歌》、《关于民运与维权的思考》、《六?四与中国军队
——
再论军队国家化》等多篇署名文章的事实供认不讳，所供与前述证据反映的情况 
相符。关于上诉与辩护理由，经审理查德明：（1）吕耿松在公开发表于境外互
联网站上的文章中，诽谤“中共所建立的政府是中国的伪政府，就象当年的‘满洲 
国’和汪精卫的南京政府一样是伪政府”，且公然宣称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中华
民国政府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诬蔑执政党是个具有邪教和黑帮性质的政 
党，煽动“无论是维权人士，还是民运人士、法轮功人士、自由知识分子、宗教
活动人士，都应该携起手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把矛头对准万恶的专制制度

。这 
几股力量应该在这个伟大的运动中融合、整合，最后形成一支足以与专制当局相

抗衡的民间力量”．吕耿松在文章中否定人民民主专政，煽动推翻国家政权和社

会主 
义制度，已非单纯的个人表达观点、看法或评价，其称文章观点建立在事实基础

上的上诉理由亦表明，其并不认为其文章内容仅仅是价值判断问题。一审判决根

据以 
上事实，认定被告人吕耿松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向公众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

、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无不当。故其辩护人提出的吕耿松仅仅是个人发表观点

且属 
于价值判断的意见与事实不符，不能成立，不予采纳。（2）我国宪法在规定言



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的同时，还规定“公民必须遵守法律，在行使自由和权

利的 
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
吕耿松在公开发表的多篇文章中，诽谤、低毁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

违反 
了宪法和法律规定，严重损害了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故吕耿松关于其发表文章属

于行使言论自由权利，没有以造谣、诽谤方式攻击国家政权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不 
予采纳。（3）一审判决认定的18篇文章及其中引用的文句均经庭审质证，吕耿
松亦对此供认不讳，确认是其所写，并体现了其在文章中意欲表达的观点和目的

。 
综观18篇文章的前后呼应结构及重点文句表达的鲜明观点，反映了吕耿松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的真实意图和核心思想。故辩护人称原判系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与

事 
实不符，不能成立。（4）二审决定本案合议庭组成、是否开庭审理及上述决定

的通知问题等，均依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辩护人针对程序提出的异议，不能

成 
立，不予采纳。综上，上诉与辩护理由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 

 
本院认为，被告人吕耿松采用在网上 
发表文章，以造谣、诽谤等方式，向公众煽动颠覆我国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

制度，其行为已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依法应予惩处。吕耿松及其辩护人要

求宣 
告无罪的上诉理由、辩护意见均不能成立，不予采纳。原判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

正确，量刑适当，原审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

百八 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宓晓平 
代理审判员：管友军 
代理审判员：郑晓红 

2008年第4月7日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盖章） 


